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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

关于

丰顺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

之

法律意见书

（2026）粤梅律意字第 0033 号

致：丰顺县财政局

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丰顺县财政局的委托，本

所指派罗育斌律师作为“丰顺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对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国

发〔2014〕43 号文》”）、《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以下简称“《财预〔2017〕89 号文》”）、《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财预〔2016〕

155 号文》”）、《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财预〔2015〕225 号文》”）、《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

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财预〔2018〕34 号》”）、《关于做好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厅字〔2019〕33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财库〔2020〕43 号

文》”）等有关法律、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文件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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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另有明确表述或上下文另有定义，下列各项用语具

有如下特定的含义：

简称 定义

本项目计划发行债券总金额 人民币 28,400.00 万元

专项评价机构 深圳中钦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国发〔2014〕43 号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预〔2017〕89 号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5〕225 号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厅字〔2019〕33 号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

的通知》

《财库〔2020〕43 号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法律意见书》
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丰顺县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之法律意见书》

《专项评价报告》

深圳中钦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丰顺县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预期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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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 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

元 人民币元

二、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及经办律师就为“丰顺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

目”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的相关事宜声明如下：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预算法》、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7〕

89 号文、财预〔2015〕225 号文、厅字〔2019〕33 号文、财库〔2020〕43 号

文等有关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

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本所律师进行上述核查验证，已经得到项目主体及项目中介的以

下承诺及声明，并以该等承诺、声明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前提：保证其向

本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陈述均真实、

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

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保证对本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三）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中的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 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者其他有关单位的证明文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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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与本次债券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

表法律意见。

（四）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行

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对本次发债的合法性

及对本次发债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但对于实施方案、会计审

计、评级、评估、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本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且不发表法律

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实施方案、会计报表、审计、评级报

告、评估报告等文件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

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

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律师依法并不具备进行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

当资格。

（五）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了

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于其他业务事项，履行了普通人一般的注意

义务。

（六）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发行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及本所律

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或由任何其他人予以引用。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本法律意见

书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各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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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 本项目组织实施建设机构

经本所核查，丰顺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的实施单

位为丰顺县农业农村局，丰顺县农业农村局的主体资格情况如下：

根据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于 2025 年 9 月 4 日出具的《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丰顺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丰发改投审〔2025〕119 号），丰顺县农业农村局为丰顺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的实施单位。

根据丰顺县农业农村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显示，丰顺县农

业农村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丰顺县农业农村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1423MB2D234581

机构地址 丰顺县汤坑镇政锦路2号

负责人 朱杭洲

机构性质 机关

工作职能

（一）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三农”工作的

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重大政策。负责农业综

合执法。参与农业农村经济与发展重大问题的调

查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统筹推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

共服务、农村文化、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

牵头组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统筹推进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和农耕文化建

设工作落实。负责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三）拟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巩固完

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规划。牵头负责农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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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有关工作。负责农民承包地、农村宅基地改

革和管理有关工作。负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和集体资产管理工

作。指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与发展。

（四）指导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

休闲农业和乡镇企业发展工作。提出促进大宗农

产品流通的建议，培育、保护农业品牌。发布农

业农村经济信息，监测分析农业农村经济运行。

承担农业统计和农业农村信息化有关工作。

（五）负责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

械化等农业各产业管理。指导粮食等农产品生产。

组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

系，指导农业标准化生产。负责渔业管理和渔政

渔港监督管理。

（六）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追溯、风险评估，发

布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信息。参与制定农产

品质量安全地方标准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负责和指导农业检验检测体系建设。

（七）组织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指导农用地、

渔业水域以及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与管理，

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

质量保护工作。指导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和农业

清洁生产。指导设施农业、生态循环农业、节水

农业发展以及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农

业生物质产业发展。牵头管理外来物种。

（八）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

的监督管理。组织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设。

组织兽医医政、兽药药政药检工作，负责执业兽

医和畜禽屠宰行业管理。

（九）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

害防治。负责全县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工作。负责

和指导动植物防疫检疫体系建设，组织、指导动

植物防疫检疫工作，发布疫情并组织扑灭。

（十）负责农业投资管理。提出农业投融资

体制机制改革建议。编制县级农业投资项目建设

规划，提出农业投资规模和方向、扶持农业农村

发展财政项目的建议，按规定权限审批农业投资

项目，负责农业投资项目资金安排和监督管理。

（十一）推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

创新体系建设。负责和指导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

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组织开展农业领域的高新技

术和应用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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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认为，丰顺县农业农村局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合

法存续的行政管理职能机构，经我所向丰顺县人民政府网站查询，该机构合法

存在，有权作为本项目的组织实施机构。

二、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项目情况

经本所核查，本项目所涉及的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丰顺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 35,614.00 万元

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和农业植物新

品种保护。

（十二）负责农业农村人才工作。拟订农业

农村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指导农

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开发，组织指导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和农村实用人才培

训工作。

（十三）牵头开展农业对外合作工作。承办

政府间农业涉外事务，组织开展农业贸易促进和

境内外农业交流合作。

（十四）牵头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组

织拟订乡村振兴有关帮扶政策，研究提出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相关资金分配建议方案并指导、监督

资金使用，推动乡村帮扶产业发展，推动农村社

会事业和公共服务发展等职责。

（十五）完成县委、县政府和市农业农村局

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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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483条村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污水管网。

处理规模共 2792t/d，污水处理站点共 355 座；配套

污水管网共 448.203km，其中 DN300HDPE 双壁波纹管

约 31.72km，DN200HDPE 双壁波纹管约 118.419km，

DN150—DN100UPVC 污水支管、接户管 298.064km；

φ800 预制混凝土检查井、沉泥井 2768 座，φ700

塑料检查井、沉泥井 5101 座，φ450 塑料检查 9590

座，φ315塑料隔渣清扫井13684座及道路破除修复、

建设农村污水智慧运营平台等。

项目计划建设工期 2025 年 12 月— 2026 年 12 月

项目获批情况

1、2025 年 6 月 23 日取得丰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出

具的《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十六届9次会议〔2025〕

9 号）。

2、2025 年 8 月 23 日取得丰顺县农业农村局出具的

《关于审批丰顺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

网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丰农农〔2025〕

61 号）。

3、2025 年 9 月 4 日取得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

《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丰顺县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丰发改投审〔2025〕119 号）。

综上，本所认为，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项目已取得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有实施项目的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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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深圳中钦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就本次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出具

了《专项评估报告》。《专项评估报告》认为：“在丰顺县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营运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

前提下，本次评价的丰顺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

在项目预计自身收益 100%、90%、80%实现的情况下，通过对本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

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深圳中钦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现持有《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K01XK81P)和《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许可证》(执业证书编号：47470483),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合法存续。

综上，本所认为，本项目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及《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第七条“专项债务收支应当按照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

实现项目收支平衡”的规定。

四、项目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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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财务及融资风

险、收益 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益专项用于偿债的操作风

险、利率波动风险。

（二）还款保障情况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

知》（国 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

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

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约定逐级向

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

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

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

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丰顺县农业农村局系本项目的组织实施机

构；本项目已取得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本项目可

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丰顺县农业农村局应当根据《关于试点发

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C2015] 225 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的要求，将债券项目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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